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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部件厂商受托研发模具的
会计处理探析

张婷婷■

汽车消费的不断上升使得我国汽

车行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实践中，在

权衡收益和成本后，汽车生产商通常

只进行整车装配，而将汽车零部件生

产进行外包。此时一项重要的业务就

是整车厂委托零部件厂商开发模具，

通常这些模具的所有权属于整车厂。

虽然零部件厂商拥有这些模具的使用

权并利用这些模具进行设备生产，但

其所有权在整车厂手中，此时零部件

厂商应如何对这些模具进行会计处

理？在不同的业务模式下，会计处理

方法有何差异？目前在实践中，企业

对模具的核算并没有统一标准，本文

拟以案例来探讨该类会计业务的处理。

一、案例介绍

A公司是一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商，

主要生产汽车塑料饰件，与生产塑料

饰件配套的主要设备系注塑机和模

具。模具分生产性模具和作为产品销

售的模具两类。目前A公司生产的模

具大部分为生产性模具，通常是在新

产品开发阶段接受客户委托时便进行

生产模具的开发及生产。 

根据客户的结算模式，目前 A公

司模具的核算方法如下 :一是产品销

售模具 ：A公司按照客户要求完成模

具开发和生产，A 公司自行研发生产

的模具，在 3D 图纸参数设计阶段的

费用计入管理费用，在按照图纸进行

模具生产的过程中，实际生产领用的

材料计入存货进行核算，试模阶段的

材料领用计入费用，客户验收合格后

确认收入结转相应成本；二是生产性

模具：A公司按照客户要求完成模具

开发及生产，客户将模具生产的相关

费用通过产品结算补偿，A公司在3D

图纸参数设计研究阶段的费用计入管

理费用，在按照图纸进行模具生产的

过程中，实际生产领用的材料计入在

建工程进行核算，试模阶段的材料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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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计入管理费用，待模具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时转入固定资产核算，并随

着相关产品的销售进行摊销，逐步计

入产品成本。 

A 公司为客户研发生产的模具，

根据客户要求模具设备保管年限需达

到 10年。A  公司与不同的客户签订

的协议对模具摊销均有约定，合同中

明确规定摊销年限的按照合同约定摊

销，合同中未约定摊销年限的则根据

公司技术人员测算及历史经验按照3

年摊销。 

根据上述案例，笔者将着重探讨

两个问题：模具研发和制造业务的核

算问题；零部件厂商受托留存模具的

后续摊销问题。

二、模具研发和制造业务的会

计核算 

通过案例可以看出，A公司受整

车厂委托，按其要求进行模具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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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造，并利用这些模具为整车厂生

产汽车零部件。此时，对于模具研究

和开发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和费用，A

公司应如何对其进行会计确认？研发

成功后这些继续留在A公司进行后续

零部件生产制造的模具在A公司的账

面上如何体现？ 

以上分析可知，A公司的业务模

式应该是常见的“汽车零部件厂商受

整车厂委托研发零部件模具，并利用

这些模具为整车厂制造零部件”。这

类业务的特点具体表现为，这类研发

完全是根据委托方需求进行的定向研

发，无论法律上研发成果所有权归属

情况如何，其都具有高度的专用性，

只能供委托方使用。因此即使这些技

术的资料 (或者模具实体 )存放于A公

司，但A公司并没有使用这些成果的

主导权，主导权在委托方手中，A 公

司只能根据委托方下的订单为其生产

指定品种、数量的特定产品，不能将

其用于其他用途，即这些研发成果的

经济利益并不控制在A公司手中，因

此不能确认为 A 公司的无形资产。 

对于此类模具开发业务，应当分两

种情况区别对待并进行相应处理：

1.委托研发合同约定的研发阶段

价款足以涵盖本企业承担的研发成

本。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通过提供受托

研发服务就可以获取合理的利润，同

时委托方完全可以要求本企业交出全

部研发成果，由委托方自主选择生产

厂商利用该研发成果为其生产该产品 ,

这种情况表明研发成果对委托方而言

有独立的商业价值。综合考虑，这种

模式下的受托研发可以确认为一项独

立的主营业务， 在研发劳务的提供过

程中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中的“提供劳务模式”确认主营

业务收入，并将本企业所发生的研发

支出计入合同成本，以与收入确认所

对应的方法转入主营业务成本。研发

完成后成批制造的模具应按《企业会

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规定的“销

售商品模式”确认收入和结转成本。 

如果合同没有单独约定研发阶段

价款和批量制造阶段的价款，只约定

了总价，则不单独确认研发阶段的提

供劳务收入，而是将研发阶段的支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 无形

资产》的相关规定进行资本化或费用

化的会计处理 (如费用化则计入管理

费用，如资本化则计入制造费用，并分

摊计入本批次模具的批量制造成本 )，

最终将研发和批量制造完成的模具交

付给委托方时，按“销售商品模式”确

认收入和结转成本。 

如果研发支出和相应的研发价款

较小、研发周期较短的，基于重要性

原则，也可以在研发和生产完成将模

具交付给委托方时，一次性确认收入

和结转成本。

如果在该模式下制造的模具留存

于本企业，用于后续为委托方制造汽

车零部件产品的，则鉴于在确认收入

时其研发和制造成本已经全部结转损

益，故账面上不再确认为本企业的一

项资产，仅在账外予以备查登记。

2.委托研发合同约定的研发阶段

价款不能涵盖本企业承担的研发成

本，受托方需要在后续受托生产过程

中通过提高产品销售价格的方式收回

不足部分的研发成本的。这种情况表

明该研发依附于后续产品生产，并不

是一项独立业务，这种情况下不能单

独确认受托研发业务的收入，而只能

将所收到的款项冲减实际发生的研发

支出，冲减后剩余的没有被补偿的研

发支出应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 无形资产》的相关规定进行资

本化或费用化的会计处理。这里需要

说明的是，如果将这部分没有被补偿

的研发支出进行资本化，考虑到本企

业对研发成果没有自主支配权，故不

确认为无形资产，后续成批制造的模

具也不确认为本企业的固定资产，而

是确认为长期待摊费用，在后续产品

的生命周期内采用产量法或其他适当

方法摊销，计入产品生产成本，与所

确认的产品销售收入中的对应部分配

比。这里的长期待摊费用所代表的是

一项就本企业已提供的模具研发和制

造服务向委托方索取补偿的权利，而

不是为生产经营目的而持有的一项有

形资产。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A公司

的两类模具中，“产品销售模具”类似

于上述第一种情形；“生产性模具”类

似于上述第二种情形。所以A公司应

按照上述原则对其模具的研发制造业

务进行会计处理。

三、零部件厂受托留存模具的

后续摊销问题 

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 

固定资产》第十七条规定“企业应当根

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

实现方式，合理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

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 无

形资产》第十七条规定“企业选择的

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应当反映与该项

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

方式。无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

应当采用直线法摊销”。就本案例而

言，资本化模具成本 (长期待摊费用 )

的经济利益实现与产品的产量密切相

关， 因此比较合适的摊销方法应为产

量法。 

如果估算产量难度较大，也可以

采用A公司目前所采用的方法 (年限

平均法 ) ：和客户的合同中约定了使用

年限的，按该年限摊销；未约定使用

年限的，按估计该模具所生产产品的

预计生产周期确定摊销年限。 

（作者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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